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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署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 

「制订全面上市政策」议案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2016 年 11月 30 日（星期三） 

 

  以下是署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今日（十一月三十日）在立

法会会议上就「制订全面上市政策」议案的开场发言全文： 

 

代主席： 

 

  多谢张华峰议员提出「制订全面上市政策」这项动议辩论，以及涂谨

申议员提出的修正案。 

 

  特区政府一直致力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吸引更多海内

外资金投资香港证券市场，这与张华峰议员的出发点完全一致。我会先在

开场发言就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和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

限公司（香港交易所）提出的「建议改善上市监管决策及管治架构」联合

公众谘询的有关事宜，作初步回应。聆听议员发言后，我会就各项议题作

整体回应。 

 

证券市场的变化 

 

  现行的上市规管架构于二零零零年代初订立，当时的证券市场规模明

显较小，结构亦远较目前简单。在过去十多年来，我们的市场经历了大幅

增长，而且变得复杂。具体来说，过去十年，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数目由 1 135

家上升至去年年底 1 866 家，升幅达百分之六十四，而总市值则由 8.1 兆

港元上升三倍至去年年底 24.6 兆港元。以往市场主要以服务本地的公司

及业务为主，现在已演变成为内地及海外公司首选的集资中心。香港市场

一直对国际投资者开放，而我们在科技、监管及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发展，

亦令市场参与者能够更容易从外地直接参与香港的市场。 

 

  香港证券市场在规模及复杂程度已经历了巨大演变，故此有需要为应

对现今的市场环境设置一套切合时宜的审批流程及模式。正如财政司司长

在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财政预算案》中指出，面对庞大而复杂的证券市

场，我们须不断检视有关规管制度、精简程序、提升市场效率和质素，巩

固香港作为首选集资中心的地位。 

 

联合谘询的目的 



 

  证监会及香港交易所在今年六月就「建议改善上市监管决策及管治架

构」展开联合谘询，目的就是令上市监管架构及流程更能应对市场迅速的

发展。政府欢迎证监会与香港交易所就这个重要的课题进行联合谘询。 

 

  谘询文件建议香港联合交易所（联交所）增设两个委员会，即「上市

政策委员会」及「上市监管委员会」，「上市政策委员会」处理上市政策，

「上市监管委员会」则处理涉及合适性问题或具更广泛影响的上市个案或

申请，同时建议绝大多数首次上市申请仍由上市委员会审批，而证监会不

再常规性地就新申请人提交的法定存档另行发表意见，有关的审批工作仍

会主要依赖市场参与者（即上市委员会）代表进行。 

 

  谘询文件旨在引进更多一站式处理，让证监会及联交所有更集中的平

台，更早处理对市场质素、竞争力及发展重要的政策及决策，以及简化上

市申请程序，令审批流程更有效率。 

 

聆听市场的意见 

 

  张华峰议员的议案提及，有意见关注落实建议会否干扰现时的上市程

序及削弱香港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议案亦建议政府在认真聆听业界就谘

询文件发表的意见后，审慎制订全面的上市政策及厘清上市合适性的定

义。 

 

  上市政策方面，谘询文件建议的上市政策委员会讨论有关市场质素、

竞争力及发展重要的政策议题。上市政策委员会的成立让证监会及联交所

有一个更为集中的平台，以便更早处理重要的政策及决策。这样可加强协

调、提升效率，从而作出及时和经周详考虑的决策。 

 

  至于合适性定义方面，合适性规定已纳入《上市规则》多时。联交所

须认为发行人及其业务适合上市，才可批准上市。联交所根据其过往作出

的决定，曾就此议题发表指引。就谘询文件内建议将有合适性问题的申请

交由上市监管委员会处理，证监会及香港交易所已注意到市场有意见希望

厘清合适性定义。证监会及香港交易所会分析及考虑就谘询文件所收集到

的所有意见书，包括上述有关合适性定义的意见。 

 

  正如我们在本月九日的立法会会议上指出，证监会及香港交易所持开

放的态度，聆听市场的意见。谘询进行至今，各持份者对谘询建议十分关

注，并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政府乐见业界的踊跃反应。事实上，证监



会及香港交易所已把谘询的回应期限延长两个月至本月十八日结束，令谘

询期长达五个月，让各界人士有足够时间和更多机会提交意见。 

 

  谘询期刚刚结束。证监会及香港交易所已表示会审慎地考虑及分析所

有收到的意见书，以拟备有关的谘询总结，并在适当时候发表。就议员今

天发表的意见，证监会及香港交易所亦会细心聆听和考虑。 

 

  代主席，我暂发言至此，待议员发言后，再作整体回应。 

 

 

完 


